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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河南省重要文物建筑系统性保护三年行动
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

河南文物建筑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制度的重要载体，承

载着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。为加强全省文物建筑整

体性、系统性保护，构建大保护格局，推动新时代全省文物

事业高质量发展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习近

平文化思想，坚持“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加强

管理”的文物工作方针，践行“保护第一、加强管理、挖掘

价值、有效利用、让文物活起来”的新时代要求，坚持在保

护中发展、在发展中保护，创新文物建筑保护利用体制机制，

健全安全体系，加强研究阐释，强化科技赋能，盘活资源优

势，促进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科学化、制度化和规范化，推动

文物建筑保护由抢救性保护为主向预防性保护为主转变、由

注重文物本体保护向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、文化生态的整体

保护转变。

到 2028 年底，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建筑减灾防

灾能力大幅度提升，安全防护体系进一步健全，研究性保护

取得阶段性成果，信息化技术得到有效应用，政府主导、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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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初步形成，文物建筑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，

成为文旅消费新场景，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。

二、重点工作

（一）加大抢救性保护力度。系统开展以省级以上文物

保护单位文物建筑为重点，兼顾低级别文物建筑保护现状评

估，针对屋面渗漏、梁架结构失稳、墙体歪闪开裂等安全隐

患，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，每年实施一批抢救性保护项目。

结合黄河、长城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（河南段）和大运河文

化带建设，统筹考虑本体保护与周边环境管控，每年实施

20-30 处重要文物建筑抢救性保护修缮、展示和环境提升项

目。制定嵩山古建筑群、豫北太行山前片区（济源、焦作、

新乡、安阳）等文物建筑密集区整体保护规划，实施一批保

护性项目，加强文物建筑与其他文化遗产、自然资源协调保

护和融合发展。实施《河南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专项规划》，

推动连片保护和整体展示利用一期项目建设。

（二）实施文物建筑“平安工程”。开展重要不可移动

文物卫星遥感执法监测、重点文物建筑和博物馆消防安全评

估，提高文物安全管理规范化、智能化水平，提升文物建筑

安全防护能力。以文物建筑消防工程为重点，每年实施 10-20

项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安防、消防、防雷“三防”项目，

持续夯实文物安全基础。探索政府、企业事单位、个人所属

或实际使用的文物建筑购买文物建筑安全保险，强化监管，

为合理利用“保驾护航”。

（三）加强预防性保护工作。启动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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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每年实施一批预防性保护项目，通过科学巡查诊断及

风险评估，确定文物建筑保护等级和风险因素，并采取日常

监测、定期体检等有效管控及技术手段进行保护，延长文物

建筑生命周期，降低后期抢救性修缮成本，提升文物建筑抵

御灾害的能力。培育预防性保护工作机构，开展保护理论研

究和技术创新，构建保护规范体系和技术标准。

（四）开展研究性保护示范项目。实施“营造中原”计

划，遴选 10 处代表中华文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区域特点

的文物建筑及附属彩塑、壁画、彩画，进行文物建筑本体及

周边环境整体保护提升，探索由国有公益性文物建筑保护研

究机构实施，推进设计主导的设计施工一体化文物保护工程

制度改革，研究传承营造理念方法，阐释传播历史文化价值，

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探索文物保护工程实施与人才培养

融合模式，通过"以干代训"实践机制完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，

解决文物建筑领域人才短缺与技能断层问题，逐步形成“工

程孵化人才——人才提升工程”的良性循环。

（五）实施文物建筑数字化保护项目。运用摄影测量建

模、三维扫描、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，先期对 20-30 处价值

较高、保护需求紧迫的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试点开展数字

信息采集，并对其“四有”档案、“三防”资料等相关管理

信息进行数字化整理归档，在此基础上持续开展数字化工作，

做到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建筑数字化全覆盖，建设全

省文物建筑数字资源库。利用基础数字化信息，实施文物建

筑数字化保护修缮创新示范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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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推动文物建筑“活起来”。加强文物建筑数字资

源转化利用，建设“中原文物建筑数字博物馆”，策划河南

文物建筑数字展览等活化利用项目，拓展文物建筑价值阐释

传播途径，激发文物建筑焕发新活力。按照“一处一策”的

原则，推动文物建筑开放利用，开设公共文化场所，开办旅

游休闲服务场所，为社区服务、文化展示、参观旅游、非遗

技艺传承等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服务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

精神文化需求，打造特色旅游目的地和文旅文创融合发展典

范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

站位，按照本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，研究制定重点工作推进

措施，摸清文物建筑保护现状和资金需求，优化项目储备，

加强项目实施督促检查和过程管理，规范使用项目资金，确

保重点工作落地落实。

（二）加大资金支持。根据重点工作项目资金需求，在

统筹现有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的基础上，省财政增加文物保护

资金，保障重要文物建筑系统性保护三年行动方案顺利实施。

市县级政府要切实履行文物保护主体责任，按照属地管理、

分级负责的原则，加大财政经费投入，探索多元投入渠道，

切实加强低级别文物建筑保护利用工作。

（三）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。研究制定社会力量参与

文物建筑保护利用指导意见，引导社会力量通过捐资、集资、

出资等方式参与对文物建筑的本体修缮、安全防护、环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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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等保护利用工作。


